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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纂依據
海洋基本法第15條第1項：政府應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發布國家海洋
政策白皮書，並依其績效及國內外情勢發展定期檢討修正之。

願景

生態

安全

繁榮



依據海洋

基本法發布
之文件，為
我國首部依
據法律編纂
之海洋政策
白皮書。

承續國家

海洋政策綱
領之架構，
明確提出我
國海洋事務
發展願景與
政策目標。

扣合海洋

基本法條文，
擘劃政府海
洋政策藍圖，
並作為各部
會及地方政
府推動海洋
事務之依據。

強化海洋

政策引導功
能，內容以

推動海洋事
務策略方針
及具體措施
為主體。

統合海洋事

務機關施政
作為，充分

發揮政策統
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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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纂作為



導論：提出海洋發展之願景及政策目標

未來展望

海洋權益維護與治理 海上安全與海域治安 海洋保育與環境保護

海洋產業發展與創新 海洋文教與人才培訓 海洋科研與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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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纂重點-1



建構區域戰略思維
保衛海域主權權益

落實海域執法作為
促進區域安全合作

維護海洋生態健康
優化海洋環境品質

確立產業發展目標
促進藍色產業升級

型塑全民親海風氣
培養海洋國家思維

孕育科學發展動能
厚植學術研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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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纂重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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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的頒
布，代表政府旺盛的企圖心
與海洋拓展性格，經營海
洋，航向海洋。讓台灣的海
洋事務蒸蒸日上，實踐生
態、安全、繁榮之永續海洋
國家。

四、結 語


